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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傳統犯罪學較著重探討負向影響因子及負向反應策

略（如懲罰、隔離或標籤等），正向犯罪學主張，正向因子

對犯罪者成功復歸社會之影響與作用不應被忽略，同時探討

正向取向的犯罪預防策略，希冀以此彌補傳統犯罪學之不足。

正向犯罪學是一概念架構之統稱，由許多具正向元素之

理論或模式所組成，以此架構協助研究者及實務者間彼此的

溝通與對話，其特徵包括：（1）強調正向經驗或互動對行

為具影響力；（2）強調犯罪終止和行為轉變；（3）打破隔離，

強調人際、內在個人以及靈性此三個層次之整合；及（4）
強調全方位問題解決途徑，如修復式正義雖強調修復因犯罪

事件產生之損害，亦不忘預防未來犯罪，而可成為一較完整

的問題解決正義模式。

正向犯罪學理論概念廣泛應用在犯罪預防、個人的創傷

成長、和平建構、社區警政、修復式正義以及包括戒癮十二

步驟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等之矯治方案。雖然，相關實證研究

展現出正向犯罪學之有效性和福祉性，但正向犯罪學仍面臨

多項挑戰，包括：在實證上仍顯脆弱、過度強調個人改變而

忽視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或系統上的不平等、理論嚴謹度有

待強化、有時忽略被害者需求、對某些高風險或暴力傷害過

於理想化及文化和脈絡的侷限性等，而有待回應與克服。

關鍵字： 正向犯罪學、和平建構、修復式正義、戒癮十二步驟、
藥癮治療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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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Chuen-Jim Sheu* & Yichun Yu** & Jia-Cheng Shih*** & 

Yifen Lu**** & Fu-Yuan Huang*****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raditional criminology tends to 
focus on nega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a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punishment, isolation, and labeling—positive 
criminology posits that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prosocial 
factors in promoting offenders’ successful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t the same time, it encourages 

exploration of proactive and positive-oriented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riminological approaches.

The study finds that Positive Criminology is a collective 
term fo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various theories 
and enforcement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positive elements. Its 
key features include:

(1)	 an emphasis on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s;

(2)	 a focus on desistance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3)	� breaking down separation and emphasizing integr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trapersonal (inner self) growth, and spirituality; and

(4)	� a holistic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raditional frameworks. For example, while 
restorative justice centers on addressing harm to victims, 
it also places importance on addressing offenders’ needs 
and promoting their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Though 
restorative justice emphasizes healing and repair, it also 
aims at preventing future crime, thereby offer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model of justice that solves problems at 
both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fields such as crime prevention, post-traumatic 
growth, peacebuilding, community policing,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habilitative programs, including 12-step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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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and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well-being-promoting 
potential of Positive Criminology-based approaches.

Although empir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well-being-oriented aspects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the approach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a relatively weak empirical foundation, an overemphasis 
on individual change that tends to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and broader social system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rigor, occasional disregard for victims’ needs, 
idealization of high-risk or violent offenders, and limitations in 
addressing cultural and contextual diversity.

Keywords:	Positive Criminology, Peacemaking, Restorative 
Justice, 12 Steps of Addiction Recovery, Therapeutic 
Community

壹、緣起與背景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Therefore the Sage is always a good savior of men,  

and no man is rejected.

（老子 道德經 27 篇）

一、緣起

正向犯罪學（Positive Criminology）一詞首見於 2011

年由以色列犯罪學家 Natti Ronel 與 Ety Elisha 所發表的一

篇文章：「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troducing Positive Crimi-

nology」（不同的觀點：簡介正向犯罪學）。在該文中，他

們指出，傳統的犯罪學研究者主要聚焦探討影響犯罪或偏差

行為的負向因子或力量（且對犯罪的反應方式亦較為負向，

如：懲罰、隔離或負向標籤等），而忽略諸多導致個人遠離

犯罪或偏差行為，以及能長久停止犯罪之影響因子或正向力

量；正向犯罪學則希冀能補足此方面之缺失或不足（Ronel 

& Elisha, 2011, p. 306）。

Ronel 與 Elisha（2011, pp. 306-307）也指出，正向犯

罪學並非一個理論名稱，而是一個概念觀點，為涵蓋多項

犯罪理論或模式的統稱，包括個人所經歷的正向力量或互

動，如自我協助的復歸團體（戒癮十二步驟即為適例）；

強調正向元素的善意互動、社會接納及再整合羞恥等；以

及個人具正向特徵的韌性等而能帶動創傷中之成長。同時

亦可由此發展、創造具正向元素之犯罪預防方案。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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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犯罪學擴充了傳統犯罪學的觀點，並可大量運用於犯

罪矯治、復歸與預防。

二、背景

社會和犯罪爭鬥已久，渴望犯罪不再發生，而大部分

的社會和個人是以負面的方式看待犯罪，認為犯罪是一種傷

害、不公義、痛苦或災難，因此社會對犯罪的反應往往也是

如此負面，亦即以各種負面的方式試圖減少犯罪所造成的傷

害或預防其發生，如長期隔離、在監表現良好者或再犯可能

性低者方可假釋等。另外，人們也以監控或各種矯治方案試

圖改變犯罪者，助其復歸社會，其中同樣充斥著各種負面元

素。甚至，在犯罪學的研究上，大多亦著重於負面的因素，

如犯罪原因的負向事件與環境、高風險再犯者的負向特質與

監控等。簡言之，社會認為犯罪是負面的，也據以同樣負面

的策略或觀點回應之。然而，誠如 Ronel 與 Segev（2015）

所指出，當大家認為負面是唯一的真實，人們生活的世界也

很可能變成負面且唯一。

不過，並非所有觀點皆忽視正向要素之重要性，如

Maslow（2004）專注在人類行為的正向和正常元素，而非

異常。事實上，即使在困難環境中，人們仍有成長和忍受的

潛能。有如意義治療（Logotherapy）大師 Viktor Emil Frankl

（1988）主張，意義的意志可以轉化成正向的自我實現預

言。良善（goodness）可以克服邪惡（evil）：正向、善性

的人際互動，易獲得工作對象的信任和行為改變效果。

正向犯罪學是以不同的典範（paradigm）來看待犯罪理

論、對犯罪的回應及對加／被害者的處遇等。當前犯罪學的

對話與討論中，雖非無與正向元素相關的理論與觀點，但未

給予此種典範充分的關注與實踐（Ronel & Elisha, 2011）。

事實上，當代已有諸多理論與實踐認識到管理再犯風險、降

低負向性格特徵等並不足以協助犯罪者復歸社會，故不同以

往僅將焦點置於負向的因素、後果與風險，正向犯罪學同時

重視能整合提升「善良」並因此能進一步導致犯罪終止與提

升加／被害者福祉或療癒的力量。正向犯罪學強調以正向觀

點、經驗、形象、想法及概念等來對抗過度強調負面的傾

向，將對犯罪的負向反應轉變成正向：從避免、消除或降低

負面或邪惡，到提升、增加或創造良善、幸福或美好的一面

（Ronel & Segev, 2015）。

當人們希望社會變得更為正向時，自然而然應採取正

向之作為，故正向犯罪學支持以正向的方式來改變人類的行

為，包括許多不同的理論和實務，例如修復會議（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的進行會使加／被害者獲得有建設性且正

向的經驗，加害者更可從中意識到行為帶來的後果，從而培

育責任心等（Hayes & Daly, 2003; Hayes et al., 2011）。正向犯

罪學是要聚焦於正向情緒、經驗和機制而能提升個人福祉且

降低負向情緒、行為和態度的研究與理論。不僅如此，這些

經驗的核心目標是要能達成社會包容（inclusion），同時在

三個層次上進行整合：社會（social）／人際（interpersonal）、

內在個人（intrapersonal）以及靈性（spiritual），這樣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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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可以對抗在成為犯罪者或被害者時的分離感（Ronel, 

2015a）。目前社會對犯罪的反應往往負面而易導致社會

排除，故正向犯罪學也鼓勵社會要建立「整合性態度」

（integrative attitude）以提升犯罪者或被害者的社會整合。正

向犯罪學與傳統犯罪學之差異如圖 1 所示。

圖 1 

傳統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之差異

（如：戒酒無名會），到正向社會元素（如：善意互動、社

會接納、羞恥再整合），或根基於正向個人特性（如：韌性

（resilience）與和諧）等均可稱之。以正向途徑而達成犯罪

預防亦可稱之。正向犯罪學並非單一的理論，而是由目前許

多有關於犯罪、偏差、被害、個人與團體復歸社會之不同理

論、模式或假設等整合組成，其主要目的在協助更生人復

歸社會或預防有（再）犯罪風險者涉入犯罪（Gal & Wexler, 

2015; Ohayon & Ronel, 2024; Ronel, 2015a; Ronel & Elisha, 

2022）。這些理論或模式（如：和平建構犯罪學、接納社會

學、犯罪終止 1、修復式正義及社區警政等）早已存在於犯

罪學文獻或刑事司法實務工作中，在正向犯罪學的觀點下，

它們的共同特徵是透過「正向元素」的作用，如接納、包容、

鼓勵、尊重、同理心、寬恕及關懷、正向典範、創造性思

考、靈性提升等，而希冀產生融合、成長與再犯預防或犯罪

「終止」（desistance）等的結果（Elisha et al., 2012, 2013; 

McFarlane, 2023;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簡言之，正向犯罪學試圖找出能夠

帶來犯罪終止與犯罪預防等成果的正向元素，並透過不同途

徑強化之。

傳統犯罪學

祖型再現

反社會人格

犯罪學習

緊張／壓力

低自我控制

聚焦於
犯罪原因、 
過程與策略，如

犯罪終止因子與 
過程，如

聚焦於

正向犯罪學

正向經驗／力量

改變日常活動型態

自我認同改變

開放、尊重、互助

善意互動

社會接納

羞恥再整合

韌性與和諧

貳、正向犯罪學的意義與特徵

一、正向犯罪學的意義

根據 Ronel 與 Elisha（2011, p. 307）的定義，正向犯

罪學是聚焦於探討個人所經驗並能造成犯罪終止的正向力

量或影響，無論是由正式或非正式治療／干預方案所提供

1 本世紀初期，鑑於有關犯罪終止（desistance）概念之模糊不清，

Maruna 與 Farrall（2004）指出，猶如標籤理論家 Lemert（1967）
所提出的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與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亦有初級終止（primary desistance）與次級終止（secondary 
desistance）之別。後者有所謂不犯罪者或守法者之身分認同（identity）
產生，前者則無。研究者應聚焦於後者之研究。參見本文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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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有正向犯罪學？首先，傳統犯罪學大多關注犯

罪的原因與相關的負向因子，卻對於犯罪者如何復歸以及

促成復歸之正向因子知之甚少，甚至因而忽略了犯罪者終

止犯罪、遠離犯罪的可能性，正向犯罪學即是對於傳統觀

點的補充與平衡（Ben Zvi & Haimoff-Ayali, 2015; Elisha 

& Ronel, 2023; Nikolic-Ristanovic, 2014; Ronel & Elisha, 

2011）。這樣的觀點可以讓人們改變犯罪學的論述和研

究方向，產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擴充目前以犯

罪風險或負向犯罪因子為主的犯罪理論論述，而將優勢

（strength）和正向力量等含括於內，且能成功協助個人

或團體矯治並復歸社會或預防犯罪（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Ronel 與 Elisha（2011, p. 306）也發現，犯罪學累積相

當大量的文獻探討不同犯罪類型的原因或過程，亦發展干預

方案及其評估等，用以面對犯罪問題。然而，從這些「負向」

觀點所延伸出來的干預策略，卻往往未能達成顯著降低再犯

的目標。這或許意味著現行模式須與強調個人優勢發展的正

向模式進行整合，而不是只有負向特性的去除、抑制或控制

等干預方案。而與正向犯罪學相較，傳統犯罪學可能較聚焦

於犯罪的原因和過程之探討，但對高風險個人在日後如何終

止犯罪卻提供極少的訊息與研究。

當然，現存犯罪學並非沒有正向的理論或觀點（如：

Sampson & Laub, 1993; Laub & Sampson, 2003），但這些理

論並未被界定為「正向」，也未能整合成一大架構，而成為

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間的共通語言以促進兩者間的對話溝

通，或用以鼓勵更多研究。不僅如此，正向觀點的犯罪理論

很少受到主流犯罪學的關注與對話，主流犯罪學亦過於強調

負向觀點及失敗的案例。整合傳統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可以

提升犯罪學的廣度和完整度，以及兩者間對話的豐富性。

其次，如 Ronel（2015a, pp. 20-21）所指出，正向犯罪

學承認，眾人應有一個對社會的共同願景（shared vision）：

人們雖需要探討犯罪學議題的「實然」（what is，如：何種

預防策略有效？）；然而，更應進一步站在道德高度、生

命意義和人類信仰的價值上，強調「應然」（what ought）

之層面（如：人們應該要生活在何種社會中？）。他引用

Kohlberg（1981）的論點，指出：「實然」若欠缺確定的「應

然」，便無法單獨存在。若人們是生活在一個漂浮的社會脈

絡之下，人生會顯得空虛。因此，正向犯罪學的討論不僅更

豐富了犯罪學的內涵，也讓犯罪學研究者的生命更有意義。

第三，正向犯罪學是要對人類的存在和社會生活期許

「可能的樣貌」，甚至「嚮往的樣貌」（what is wished）加

以界定提出，讓社會的每一個分子同蒙其利。正向犯罪學不

僅是在研究和移除再犯風險或被害風險、建構正義系統等，

更要進一步藉著關懷、仁愛等打開和發展人類潛能及人類

成長的機會之窗。它代表著犯罪學的實踐是有一個鮮明的願

景：超越日常的金錢需求、風險等，在生活中追求生命意義，

看到嚮往的高尚意圖（Ronel,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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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向犯罪學的特徵

為了要強化對正向犯罪學的瞭解，本文列出正向犯罪學

所擁有之四項特徵。

第一是強調正向元素或經驗對行為的改變，包含正向

的經驗、具善良意圖的人生相遇、充滿挑戰的正向成長經驗

等（Ronel, 2015a; Ronel & Elisha, 2011;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正向的經驗、相遇與成長所帶來的

影響並不亞於負向經驗（Ronel, 2013, 2015b），此種影響龐

大且長遠。如相關研究發現，接受來自志工等充滿善意與愛

之幫助，將使受幫助者感受到被接納、體認到其自我價值，

並獲得安全感等，甚且，此種接受幫助的正向經驗，在日後

有可能轉化為幫助他人之動力，如曾接受志工幫助者，轉而

擔任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Ben Yair et al., 2025）2。此代表犯

罪者可能自正向經驗中發展出促成犯罪終止之想法或機制。

其他研究亦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療與介入所帶來的正向

經驗，有利於犯罪者或偏差者改變與復歸社會（Bensimon, 

2024; Gold et al., 2017; Ronel et al., 2013）。

但正向與否常具有主觀性與相對性，且受到內外在因素

所制約（Ronel, 2015a, 2015b, 2017; Ronel et al., 2013）。尤

其感官的正向經驗可能來自於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如成

癮者或許能透過用藥緩解心中的痛苦、減輕內心的混亂，但

用藥對其本身卻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Ronel, 2017）。

自我中心強烈者則可能會因為完成一項傷害他人之行為而

獲得正向經驗（如：性侵害）（Ronel, 2015a）。這些正

向經驗無助於遠離犯罪，甚至可能加劇犯罪（Ronel et al., 

2013），故下述第二項特徵對於正向經驗之界定至關重要。

第二是強調犯罪終止和犯罪預防。正向犯罪學試圖找

出促成犯罪終止和犯罪預防之正向因子與優勢（Gueta & 

Chen, 2015; Ohayon & Ronel, 2024），希冀在正向經驗影

響下能夠達到犯罪終止與犯罪預防（Ronel, 2013;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為了要改變個人錯誤的

思想、信仰、情感、行為並預防其發生，我們需要強調轉變。

Ronel（2015a, p. 22）主張，正向犯罪學應以「設身處地」

的黃金準則（Golden Rule）3 作為終止犯罪之方向。正向理

解個人的價值與信仰，而為犯罪終止之努力。例如，同性戀

雖仍為一些社會所不容，但依照黃金準則，並非犯罪終止的

對象；但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卻可成為預防及終止的對象。

2 如此歷程符合所謂「習得利他主義」（acquired altruism）之概念，

即過往接觸利他主義之價值觀，並將其內化，終而獲得之（Ben Yair 
et al., 2025）。

3 所謂黃金準則，即「我們應以自己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他人」

（Reinikainen, 2005, p. 155），意思類似於人們常說的俗諺：「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Ronel 等學者皆聲稱正向犯罪學遵循黃金準則

（Elisha & Ronel, 2023）。不過，Ronel（2015a）的說明指出，若以

黃金準則區分對錯與判斷何種行為是應終止之界線，則應以受影響

者的角度出發，想像行為是否可被受影響者所接受。在此一觀點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似不符合正向犯罪

學強調從受影響者角度出發的觀點，因此本文使用「設身處地」描

述黃金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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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Ronel（2015a）強調正向犯罪學對於恩慈行

為（benevolences）與超義務行為（supererogation）的願景，

亦即在犯罪終止的過程中，除前述黃金準則外，更要以所

謂無條件的愛（或純愛、大愛，agape）作為努力的方向，

以提升自我。Agape 是指激發人們去做超越責任範疇的行為

（Kohlberg, 1981, p. 352, as cited in Ronel, 2015a, p. 22），代

表一個人願意無條件地提供善意予（有需要的）他人，是一

種自願選擇為他人服務的愛（Enright et al., 2022）。換言之，

正向犯罪學強調，不只要讓人「做對的事」（以黃金準則作

為標準，朝犯罪終止之方向努力），更要讓人願意無私地為

他人付出。

第三是強調整體整合（或融合，integration）。透過社

會與個人（即人際）的整合、個人內在的和諧與整合以及靈

性的整合而達到整體或全方位的整合。犯罪牽涉到個人的分

離感，因此，只有透過相反方向的整合才能維持復歸與復元

（Ronel, 2015a）。此外，人際的整合與個人的整合往往不

足，而靈性的整合更可降低個人內在的犯罪驅力，並達成永

久的犯罪終止。亦即，靈性的整合雖非犯罪終止所必須，卻

可長久防止再犯─找到生命更深層的意義，或降低犯罪者

的自我中心。

第四是強調全方位問題解決途徑。這是正向犯罪學最大

的特徵。所謂全方位途徑是指，考慮或解決問題宜從系統化

觀點著手，而非僅考慮孤立的個別化問題。它強調不同元件

之間的互相聯結及互動，藉此獲得一較全面性或綜合性的解

決方案。以健康問題為例，不僅要重視身體的狀況，更要考

慮心理、情緒、社會及生活方式等層面，才可以使個人健康

的維持更為全面，而非僅止於治療目前所顯現的疾病。又如

教育問題，所看重者不僅是學業成就，也要將社交技巧、情

緒智商等納入考量，這樣個人的學習才有比較平衡的發展。

也由於考慮整體元素，全方位的解決方案顯得較為平衡、有

效及長遠。

正向犯罪學不僅考慮或解決目前的犯罪問題，同時重視

造成該問題的相關個人、社會環境及物理情境等，對此均應

有一有效處理方式。正向犯罪學因此強調應創造環境、提升

正向發展和社會融合（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 Elisha, 

2022）。例如，修復式正義理論雖以被害損害之修復為核

心，卻亦重視加害者尊嚴及責任；另一方面強調處遇，亦不

忘預防未來犯罪，而可成為一較完整的正義模式。

參、與正向犯罪學相呼應的理論模式或觀點

正向犯罪學並非一種理論，而是包含不同觀點、假設、

模式與理論之廣泛視角。根據 Ronel 與 Elisha（2022）之觀

點，目前文獻上有五種已存在之理論模式或觀點為可呼應正

向犯罪學觀點者，說明如下。

一、正向心理學

有別於傳統心理學僅研究心智疾病和失常的原因，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探討心智福祉與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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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發展，並在關注負向議題的同時建立最佳生活品質

（Seligman, 2002;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而

正向犯罪學受此啟發，主張光是強調導致犯罪的負向因子尚

屬不足，犯罪學應多探討導致終止犯罪、成功復歸的正向

因子和過程（Ben Zvi & Haimoff-Ayali, 2015; Elisha & Ronel, 

2023; Maruna, 2001; Ohayon & Ronel, 2024; Ronel & Segev, 

2014）。此外，正向心理學雖對於樂觀、熱情、善良、利他

等投入大量關注，但亦認為對於憂鬱、焦慮、憤怒、懷疑等

應等量齊觀（Rashid et al., 2024）；正向犯罪學亦不例外，

此種概念並非要全然否定傳統犯罪學之存在價值，而是作為

補充或進化觀點，使犯罪學所關注之面向更為全面。

雖然正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皆強調探討正向因素的

影響，但兩者仍有很大的不同，約略有以下四點：（1）正

向犯罪學聚焦於犯罪者或被害者，有別於以一般群體和個

人為目標的正向心理學；（2）正向犯罪學尤其關注犯罪預

防、終止犯罪和矯治復歸等面向，與正向心理學著重於一般

人類行為有其差異；（3）正向犯罪學雖有運用正向心理學

的知識、方法等，但不限於此，同時亦融合其他各學科領域

之知識與方法，如社會學、法學、教育、政治等；（4）正

向犯罪學持有一定之道德立場，認為暴力、藥癮、造成傷害

等行為乃錯誤、不可取者，而正向心理學往往不具道德立

場（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2013;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二、和平建構犯罪學

在美國，犯罪學傳統上是受軍事科學或戰爭的科學

所主宰，其敵人是「犯罪元素」（The criminal element）

（Pepinsky & Quinney, 1991）。對抗犯罪的刑事政策常使

用戰爭的模式（war on crime），生活也因此被一場場戰

爭所主導（Pepinsky, 2006）。例如，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在 1965 年宣布對犯罪的戰爭；而尼克森總統

（Richard Nixon）於 1971 年宣布「對毒品的戰爭」（war 

on drugs），指出毒品濫用是「全民首要敵人」（public 

enemy number one）。不僅如此，戰爭模式的結果是美國的

監禁人口從 1970 年代的約 40 萬人成長至 2010 年的 150 萬

人（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24）。

犯罪即是暴力，懲罰與戰爭亦然（Pepinsky，1991）。

在戰爭模式裡，刑事司法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壓制和約制，

而犯罪學的研究則聚焦在如何使這些「對抗犯罪的戰爭」的

工具有效。但這使得暴力、仇恨、懷疑和恐懼等更不斷增長

蔓延。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也顯得貧乏，淪為統治

與懲罰的關係，寬恕與仁慈則消失殆盡。同時，人們也逐

漸發現，這是一場對抗自己的戰爭，而眾人也逐漸在輸掉這

場戰爭（Pepinsky & Quinney, 1991）。因此，有論者主張，

應放棄戰爭模式，而採用和平建構（peacemaking）模式：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衝突或社會威脅時，應以和平的態

度，建立信任、安全與合作的學習和行動過程，擁抱衝突

並以誠實且公開的方式進行對話（Pepinsky, 2006; Pep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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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nney, 1991）。對於和平建構而言，不讓衝突與憤怒

演變為暴力與懲罰至關重要（Pepinsky, 1991, p. 323），故

Pepinsky（2015, pp. 109-110）指出，人們應以愛的力量連結

起來，在日常生活中共同互動努力而學習創造和平。

「仇恨孳生仇恨，愛則讓我們學會去愛」（Hatred 

begets hatred; love makes us loving.）（Quinney, 1993, p. 4），

因此，要終止痛苦並降低再犯，唯一的途徑是和平與社會正

義，社會反應理應只有增加愛、同理等，亦即若欲終結使

犯罪得以發生且延續之社會結構，則和平應深植於大眾的

心中，甚至成為和平本身（Quinney, 1991, 1993; Tifft, 2002; 

Wozniak, 2002）。和平建構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均是以人

性、互助伴隨和平主義的靈性認知為哲學基礎（Wozniak, 

2014），且均強調較正向、人性化的解決方式，如協調、尊

重當地解決方法及互助等正向解決途徑。因此，正向犯罪學

主張要增加正向方法和經驗，包含強化人類的愛、家庭與社

會支持、靈性／宗教協助和利他等，以此面對犯罪相關議題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三、韌性與保護因子

所謂韌性意指個人在面對逆境、創傷、悲劇、威脅，

甚或其他生命中的重大壓力來源時，仍能應對良好的過程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2020）。擁有韌性

不代表人即不會經歷困難與痛苦，但確實能透過韌性帶來更

為深層且多面向的成長（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亦即能從困境中復甦，並成長茁壯。儘管如此，有

關韌性的討論或定義仍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包括韌性不斷演

化的過程、逆境之後的健康轉折、不斷以正向積極態度向前、

成功地適應一個動態系統及能夠長久維持福祉資源的過程等

（Southwick et al., 2014），不一而足。

根據 Shean（2015）的敘述，有關韌性及保護因子等概

念的提出，主要是 1970 年代開始，有關兒童心神疾病風險

（children at risk for psychopathology）的研究發現。研究者

們發現，面對逆境與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的風險（如：

有些兒童之父母具精神障礙問題），有些兒童長大後卻有很

好的適應與表現。面對逆境，是何因素促使兒童在未來仍能

發展成長？韌性的概念於是被提出（Shean, 2015）。這是正

向內在機制的發展，如和諧、情緒堅忍等，可以協助一個人

處理壓力、風險等情況，並從創傷中復元及對抗挫折（Agaibi 

& Wilson, 2005; Ronel & Elisha, 2011）。在面對疾病、暴力、

戰爭、死亡等風險因子，一個人尚得以正向調適及避免偏

差／犯罪等，此乃因其具有內／外在保護因子，如智力、家

庭支持等（Ronel & Elisha, 2022）。韌性方法強調每個人皆

有保護因子與風險因子，尤其保護因子可幫助人避免即將發

生之犯罪或偏差行為。而這也改變了研究路線，即從心理病

理（mental illness）影響因素的探索，轉變為影響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因素的探索，尋找如何有效提升年輕人心

神健康的保護因子。而對生命的逆境研究也開始發覺，正向

生命發展的轉折機會，顯著改善年輕人的心理、教育、機會

和情緒等（She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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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在面對一些負向的致病因子時，

有些人會給予這些負向生活一些新的意義，有如一項挑戰。

在此種情況下，負向因子反而轉型成為提升成長、健康生活

型態的因子，從而走出創傷，朝向復元與成長（Antonovsky, 

1979），而非衍生為犯罪與風險狀況。故在正向犯罪學的觀

點下，負向因子也具有使犯罪者成長與發展的潛力（Ronel, 

2013）。此外，有研究發現，縱使是缺乏資源且經歷社會排

斥者（如：無家者），仍可能在艱困的處境中發展出韌性

（Ohayon & Ronel, 2024）。正向犯罪學認為風險和保護因

子屬於動態、發展和情境因子，而非固定因子，人們的任務

是要強調、探索與支持上述轉變與發展的可能性（Ronel & 

Elisha, 2011, 2022）。

四、接納社會學

與犯罪學及心理學相似，主流社會學所探討之議題亦以

負面取向者為主，如聚焦於貧窮、汙名化、社會排除等議題

（Thin，2014），而非包容與接納。因此 Bogdan 與 Taylor

（1987）倡議「接納社會學」（sociology of acceptance），

主張以熱情和去標籤化接納偏差與犯罪者，且要成為社會

學的一般性研究。Bogdan 與 Taylor（1987, p. 34）指出，

當時社會學界充滿有關排除、標籤或烙印化等的相關研究

或論述，如 Tannenbaum（1938）所謂「邪惡的戲劇化」

（dramatization of evil），Lemert（1967）的「次級偏差」

（secondary deviance）以及 Goffman（1963）的「烙印」

（stigma），可謂是充滿了「排除社會學」（sociology of 

exclusion）的論述和重要文獻，也幾乎主導了偏差社會學的

討論。他們也觀察到，社會上有許多人對有先天或後天特殊

生理或行為特徵者，如智能障礙或精神發展遲緩者、聾啞者、

同性戀者、藥物濫用者及偏差行為者等有接納關係的存在，

但卻缺少了此方面的相關研究。他們認同 Becker（1963）所

述，排除／放逐並非偏差與犯罪唯一不可避免的結果，偏差

行為或「偏差事業」（deviance career）的研究應注意包容與

排除的不同型態（Bogdan & Taylor, 1987, p. 34）。

Bogdan 與 Taylor（1987, p. 35）指出，不論一個人哪方

面如何地特別或不同，均不應被排除於接納關係之外。所

謂「接納關係」（relationship of acceptance）是指，一般人

和特殊特性者之間有一種關懷、親近和情感的關係，且是

無標籤化的連續關係，不會否定差異也不會有道德歸咎。接

納社會學是要探討這種有特殊特性者如何被一個人、群體、

社區和社會所接納，而一般的社會服務機構又如何能想方設

法整合受到孤立、隔離者。這種研究可以擴充人們對此種正

向關係的瞭解，同時不以負向或譴責的態度看待後者的特性

（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使用正向且人性化的元素，如互相接納、寬恕／原諒、

利他、感恩等，而非控訴、羞辱、拒絕或排除／排斥等，

或有利復歸矯治（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Ronel & Segev, 2014）。其中典型的案例即是「戒酒

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與「戒毒無名會」

（Narcotics Anonymous, NA）等自助團體之成癮者與社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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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間的正向接納關係，這些團體廣為社會所接納，是協助

成癮者復元的橋樑（Ronel & Elisha, 2022）。自助團體的氛

圍也充滿無條件的個人接納，表現在互助、愛、寬恕、同理

等面向，而能協助成員克服困難，使之保持復元狀態而減少

再犯（Chen & Gueta, 2015）。

五、再整合性羞恥

Braithwaite（1989）提出以「再整合性羞恥」（reintegrative 

shaming）而非「烙印性羞恥」（stigmatizing shaming）協助

犯罪者終止犯罪、復歸社會，是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基礎之一。

再整合性羞恥是以尊敬的態度表達對犯罪行為的不贊同，認

為行為人僅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但仍屬良善，只要給予機

會，仍可避免再犯（Braithwaite, 1989, 2000），亦即，此種概

念強調區分「人」和「行為」，譴責「行為」卻給予「人」

矯正復歸的機會。再整合性羞恥要求行為人為其行為負責任，

行為人也願意以賠償、道歉等來糾正此種不公正，因而可獲

得受傷害一方的再接納，犯罪者進而得以復歸社會（Ronel & 

Elisha, 2022）。正向犯罪學主張應強化此種觀點，同時呼籲

擴充此種有效管理罪惡與羞恥的機制，而能伴隨有意願復元

者之再被接納或再整合的可能性（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22）。

肆、正向犯罪學之相關實務應用

目前為止，正向犯罪學主要運用在犯罪矯治、社會復

歸及犯罪預防等相關實務。尤其各國每年均有成千上萬之受

刑人回歸社會，如何協助其適應社會、終止再犯罪是重要的

學術與實務課題。美國在 2010 年後，為了改革高監禁率，

推出許多改革措施，而有不同的司法典範及復歸方案出現

（許春金等，2022），具體實現了包括修復式正義、治療法

學（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終止犯罪理論及程序正義

（procedural justice）等正向犯罪學元素。

正向犯罪學的原則包括了親近／接納（closeness/

acceptance）、培養個人的優勢與才能、表現樂觀與希望、

走出自我中心及提升自我效能等（Ronel & Elisha, 2022），

而其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機會和情境挑戰而設計出不同的

實務方案。現舉出正向犯罪學之應用領域如下。

一、犯罪預防也可以是一種正向犯罪學

所有犯罪預防皆可被認知為一種正向犯罪學，蓋其強調

在既存風險下追求正向成果；不過，另有見解採取較狹義之

看法，認為預防方案若納入負向機制（如：威嚇），則較不

屬正向犯罪學之範疇（Ronel & Elisha, 2011, 2022）。後者

之看法顯較為合理，避免過度將所有具犯罪預防功能之方案

歸為正向犯罪學，使正向犯罪學毫無界線可言，然亦不可忽

略兩者（正、負向）或可整合在一起以達到預期目標。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犯罪預防是指：「透過不同的策

略或措施所組成的方案，用以干預影響犯罪的多重因素，

以尋求降低犯罪發生的風險及對個人與社會的潛在傷害，包

括犯罪被害的恐懼感」（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正向犯罪學的意義、特徵與應用

78 79

第 43期 2026年 4月
Criminal  Policies  and Crime Prevention
刑事政策    犯罪防治研究與



Crime [UNODC], 2010, p. 9），並將犯罪預防區分成社會發

展性犯罪預防（透過社會、教育、健康及各種訓練方案以提

升人們福祉和鼓勵守法行為）、社區為基礎之犯罪預防（以

地區而非個人為方案實施對象，尤指高被害率地區，進而

改變影響犯罪、被害及不安全感的地區情況）、情境犯罪

預防（降低犯罪的機會與利益，並增加被逮捕的風險和成

本）以及再整合犯罪預防（協助與刑事司法有涉之孩童、青

少年及成人等能順利復歸社會而不再犯）（UNODC, 2010, 

pp. 12-16），並指出犯罪預防也可以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永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等概念相

連結，意即犯罪預防應符合當前的需求而不犧牲未來世代的

需求。同時，犯罪預防應增加各地人口的能力及資源，並

提供未來世代機會和世代間之資本（UNODC, 2010, pp. 18-

19）。由此而觀之，聯合國所指涉之犯罪預防是相當符合正

向犯罪學所提倡之以個人成長及包容、融合等為主之正向犯

罪預防。

另一方面，由於正向犯罪學強調療癒、個人成長、正向

經驗及社會整合等以預防犯罪，而非懲罰、監禁、嚇阻或標

籤等，因此，當犯罪預防策略聚焦於強調個人（如職業技能

訓練、人際關係與溝通訓練等）與社會因素（如：消除貧窮、

降低社會亂迷等），而能降低犯罪行為，則人們得理解犯罪

預防與正向犯罪學的理念一致，至少可包含幾類型之犯罪預

防策略，如（1）建設社區：強化社區居民間的連結、支持

和社會團結可以降低犯罪的動機；（2）提倡矯治與再整合：

幫助更生人復歸社會（如：教育、職業訓練等），提升正向

認同，降低再犯；（3）鼓勵青少年社會參與：提供青少年

教育機會、有意義的活動而能提升正向發展；（4）實踐修

復式正義：聚焦修補傷害、重建關係而非報復、懲罰，較能

孕育同理、負責任及療癒等；（5）解決犯罪根本原因：面

對如貧窮、不平等、創傷、成癮等所形成之犯罪，以同理、

建設性方式回應之。

事實上，Albee（1982）指出，自二十世紀中葉以

後，社會科學的犯罪預防常採取人性化的典範（humanistic 

paradigm），希冀相信人的善良本性，而能提升人的潛

能。在犯罪學的脈絡下，這樣的觀點即屬正向犯罪學之內

涵（Ronel & Elisha, 2011, 2022），此種犯罪預防相信人有

善性，期待能提升人的潛能和福祉。例如，Domínguez 與

Montolio（2021）對於「Barcelona Salut als Barris（BSaB）」，

意 即 巴 塞 隆 納 社 區 健 康 方 案（Barcelona Health in the 

Neighborhoods）進行研究，該方案主要在巴塞隆納中最為

弱勢的數個地區推行，以減少地區間的差距。該研究發現，

方案實施之短期內人身犯罪（crimes against persons）與親

密關係犯罪（intimate crimes）有顯著降低，長遠來看，毒

品犯罪亦有所下降。他們的分析結果認為，強化社區連結乃

形成此種結果之關鍵機制。

值得一提者是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其主

張警民要成為公共安全的夥伴生產者（co-producers）（Ronel 

& Elisha, 2022）。社區警政之工作方法包括社區夥伴、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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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及問題解決等，透過建立、強化或再建立警察與社區間

之正向工作關係，而有利於犯罪預防，終能導致犯罪的下降

（Gill et al., 2016）。而正向犯罪學亦強調社區融合、包容

及合作協力等，故社區警政也是正向犯罪學之原則展現。

情境犯罪預防也可以是正向犯罪學的表達。情境犯罪

預防是一種務實、認知人類行為功利性質（utilitarian）的犯

罪預防典範，強調物理環境的設計和犯罪發生立即情境的修

改，以降低犯罪機會。相反地，正向犯罪學則強調以個人成

長、社會整合及正向守法經驗的孕育而能成為預防犯罪和提

升犯罪終止的機制。乍看之下，兩者似乎南轅北轍，互不相

干。但如能悉心規畫實施情境犯罪預防策略，融入正向犯罪

學原則或精神，則不僅能設計降低犯罪機會的情境，亦能提

升社區成員的生活品質，如公共街燈、社區巡邏、開放休閒

娛樂空間等，以此降低犯罪機會，同時提升安全感、社會信

任和團結、增進居民福祉等。

再者，當情境犯罪預防策略透過提升社區居民的參與，

從而設計能反映社區居民需求的情境預防措施，不僅提升社

區的集體效能，社區居民也獲得了賦權、尊重，而與社區的

連結更緊密。這樣建構起的歸屬感和社會鍵，也正是正向

犯罪學所倡導的犯罪預防策略。而在矯治機構內，情境犯

罪預防也能促進矯治效能。例如，監獄擁擠往往是機構內暴

力的重要影響因子，採用情境策略以降低監獄內擁擠程度，

可以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使得教化矯治活動能有效實施。

因此，情境犯罪預防不僅是一個改變行為控制的環境設計策

略，也是正向經驗得以發生的基礎。

綜合而言，雖然情境犯罪預防未具有正向犯罪學的哲學

理念，但如能謹慎注意以個人尊嚴、社會脈絡及社區賦權等

設計、修改環境，則情境犯罪預防也可以是一種正向犯罪學

的表達，兩者不僅未互斥，且可整合成一全方位的犯罪預防

典範，在立即安全和長遠社會福祉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二、犯罪終止與復元

根據專研犯罪終止與社會復歸的英國學者Shadd Maruna

之定義，犯罪終止是指：曾經是持續犯罪者，而已長期不再

犯罪，它所指涉是一個過程，甚至是一個旅程，而非單一事

件。它並非聚焦於任何改變的時刻，而是聚焦於面對生命的

挫折與困難，如何仍能維繫此種不再犯罪的轉變（Maruna, 

2001, p. 26）。犯罪終止研究是要從成功者身上學習，以

便瞭解犯罪者如何及為何遠離犯罪行為，可說是「希望」

（hope）的典範。

Maruna 等人（Maruna, 2004; Maruna & Farrall, 2004; 

McNeill et al., 2012）區分了所謂「初級終止犯罪」（primary 

desistance）與「次級終止犯罪」（secondary desistance）。

前者是指犯罪偶而發生又停止犯罪，並無個人身分認同或角

色的變化，這是一般的犯罪終止。但次級終止犯罪是指，不

僅個人長期的不犯罪，同時有個人身分認同為「不犯罪者」

（non-offender）的轉變發生，且能面對挫折與障礙，長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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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認同。更重要者是能在公共場合的各種社會儀式中，宣

布為非犯罪者，是一種去標籤化（delabeling）的過程。這種

社會復歸的過程，不僅是人身的一種安置─有地方居住、

有穩定收入來源─更重要的是需要社會發揮具象徵意義的

道德包容（moral inclusive）。因為只有包容更生人，使其能

透過家庭及職業而產生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才能鼓勵

長久的終止犯罪。所謂道德包容包括了允許更生人的贖罪、

社會的寬恕、接納以及和解（reconciliation）等 4。

因此，終止犯罪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Shachaf-

Friedman & Elisha, 2024），逐漸從犯罪的生活型態轉變為

正常的生活型態，而不是單一的事件（DeLisi, 2005）。從

正向犯罪學觀點而言，犯罪終止相似於藥癮復元過程 5，是

從「問題與處遇」（problem and treatment）模式逐漸轉變

為「復元」（recovery）模式（Ronel, 2013; Ronel & Elisha, 

2022）。詳言之，藥癮復元是一個過程，透過發展生理、情

緒、靈性、關係等，使藥癮問題逐漸獲得解決（Best et al., 

2010; McNeill, 2006）；而終止犯罪亦是一個長期且曲折的

過程，期間可能會發生危機事件、進步（甚或退步）及再復

發等（Ronel & Elisha, 2022）。成功的社會復歸是要鼓勵更4 儘管 Maruna 與 Farrall（2004）的論點對終止犯罪研究有極大貢獻，

McNeill（2016）指出終止犯罪應超越身分認同／行為等之改變，

而提出了「第三級終止犯罪」（tertiary desistance）的概念，是一種

個人對（道德和政治）社區歸屬的改變。第三級終止犯罪非個人獨

力可達成，是一種社會和關係的現象，因此，需要社區對犯罪者復

歸社會態度的改變，如包容、協助等。Suzuki 等（2025）以 13 篇

質性社會復歸研究，整合性分析（meta-synthesis）有犯罪經驗者之

復歸社會過程，結果發現，更生人由於與犯罪有關之負向標籤，生

活中會有不安全感、負向自我形象和不願意與他人共同社會化等。

一旦獲得社會及有意義他人之信任和克服標籤，他們會有正向改變

及歸屬感。由於第三級終止犯罪是一種社會和更生人互動的過程，

因此，社會宜提供更生矯治及再整合的機會。最近，Gray 與 Farrall
（2024）更進一步提出「第四級終止犯罪」（quaternary desistance）
之概念，是指經過多年之犯罪終止後，客觀上／或許主觀上不再與

其他正常人口有任何差異，也遠離了持續犯人口。他們以英國定群

調查（British Cohort Survey）生命史資料中出生於 1970 年 4 月同一

個星期之內的嬰兒（共計 16,135 名）為研究對象，追蹤其 16 歲開始

之犯罪紀錄至 34 歲為止，區分成無犯罪紀錄者、終止犯及持續犯三

組。同時收集三組樣本與犯罪有關變項（如：住宅擁有率、就業、

婚姻及孩子數等共 12 項）至 42 歲。結果發現，在終止犯罪將近 10
年後，其各項犯罪相關指標均與無犯罪組接近或相差無幾，說明終

止犯罪在相當一段時間後，其與一般組相差不大，卻與持續犯差異

增大，可稱為第四級終止犯罪。

5 於成癮的領域中，治療（therapy）逐漸被復元（recovery）所取代

（Ronel & Elisha, 2011, 2022），蓋治療僅是不斷且複雜復元過程中

之一面向、作為或階段；而復元除了治療以外，尚須許多其他元素，

如社會支持及長久過程等。Best 等（2017）指出，藥癮人口和犯罪

人口有相當大的重疊，過往藥癮以「減害」（harm reduction）為策

略的政策模式開始向犯罪的終止策略學習，而逐漸改採「復元模式」

（recovery model）。兩者使用之詞彙雖有差異，但理論架構和過程

近似。Van Roeyen 等（2017）檢驗相關文獻後發現，終止犯罪與復

元的理論有相似的特性：（1）兩者均是轉變（transformation）的過程，

為漸進式、非直線式，且存在復發（再犯）現象；（2）在復元和終

止犯罪過程的人們是活躍積極的；（3）兩者過程均可受相似的因素

影響，包括結構性因素（如：就業、烙印與社會排除）、社會因素（如：

成為父母）以及主觀因素（如：個人選擇力（agency））。Skjærvø
等（2021）在挪威針對 341 名接受綜合性處遇的藥物濫用者，於處

遇開始一年後進行追蹤研究，發現年紀較長、自我控制改善、遠離

毒品交友圈並建立正向人際關係之戒毒成功者，亦影響其終止犯罪。

綜上研究可見兩者理論架構的相似性。有關終止與復元的內涵及比

較，可見石嘉程（2024，頁 43-47）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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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尋求正向的人際互動，提供成長與支持，同時也將正

向、人性化（如：信仰、同情、寬恕與愛等）以及其具有改

變潛能等之訊息傳達予更生人，有如自我實現之預言（Ronel 

& Elisha, 2022）。

三、修復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最能彰顯正向犯罪學的精神：包容犯罪者、

被害者及社區，共同討論犯罪造成的傷害、如何修補傷害，

以及解決與此次事件有關之問題，使三者再整合至社會中

（Ronel, 2013）。面對犯罪議題，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促進具包容性的討論，而不加劇加害者、被害者與社區間

的對立與裂解（Walgrave, 2016），以提供正向的療癒經驗

（Ronel, 2017）。透過使犯罪者瞭解犯罪所造成之傷害，有

助於減少其自我中心（Ronel & Segev, 2014）。此外，與正

向犯罪學相同，修復式正義亦認為犯罪是一個轉機，得藉此

尋找正向資源及機會，以修補被害者所受情緒、社會和物質

等損害，並喚醒犯罪者對於被害的痛苦和創傷等認知；同時

也包容加／被害者，鼓勵彼等復歸社會，進而創造一新的願

景（Ronel & Elisha, 2011）而共同努力。

Olson 與 Sarver（2022）在回顧修復式正義的相關文獻

後發現，修復式正義的最重要元素有五：包容（inclusion）、

相遇（encounter）、修補（amends）、再整合（reintegration）

以及轉變（transformation）。這些元素充分展現正向犯罪學

之精神。因此，修復式正義提供正向且具建設性的經驗，並

強調以社會包容方式進行社會復歸，希冀能降低再犯，同時

也鼓勵被害者的復元（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而過去幾十年來修復式正義發展出的方案，包括和

（調）解、衝突解決、家庭團體會議及矯治復歸等，從中即

可觀察到大量正向犯罪學要素與方法的運用。

四、問題解決法庭

由於刑事司法對犯罪反應的功能有限，因此尋求更具創

意性的犯罪問題解決方式實有必要。1990 年代以後，美國出

現了各式的「問題解決法庭」（problem-solving court），以

解決不同類型之犯罪問題（Ronel & Elisha, 2022）。其基本

理念是認為，許多犯罪問題源於社經地位低落的問題，故法

庭的任務應是解決問題，而非使問題更為惡化。不同的問題

解決法庭雖使用相似的方法，卻更進一步擴展至不同的問題

與不同的人群（Ronel & Elisha, 2022）。不僅如此，美國的

問題解決法庭模式亦向其他地方擴張，而獲許多國家採用，

如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荷蘭、南非、以色列等（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Rottman & Bowman, 2014; Schaefer 

& Beriman, 2019）。評估研究也顯示，問題解決法院能顯著

降低再犯率（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問題解決法庭往往採取較全方位的司法架構（holistic 

judicial framework）來協助解決犯罪者之復歸問題（Ronel 

& Elisha, 2022）。其基本邏輯是：要治療的是社區，需要強

化居民安全感，改善與執法體系的信任關係，以幫助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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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社會。因此，問題解決法庭經常與當地的社福機構、教

育、執法或就業訓練等單位共同合作，針對犯罪者的特殊需

求或問題而提供協助（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Ronel 

& Elisha, 2022）。如此不僅可以避免監禁的不良副作用、強

化居民的安全感與對刑事司法體系的信任感，較諸監禁，也

可以節省許多經費。例如，社區法庭著重於影響居民安全與

日常生活的犯罪（如：財產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等），

適當地促進犯罪者復歸並納入社區參與，根據社區的需求進

行調整，以達修復因犯罪而受損的社區、強化居民安全感

等效果（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Swaner, 2014）。

問題解決法庭是正向犯罪學原則之應用，強調社區和家庭

連結之重要性，並賦能犯罪者以助其復歸社會（Ronel & 

Elisha, 2022）。

各種形式之問題解決法庭以毒品處遇法庭最值得重視。

Fulkerson（2009）指出，毒品處遇法庭（Drug Treatment 

Court）是對成癮問題的回應，而修復式正義則是一新的正

義理論典範，兩者均是對當代犯罪行為的嶄新措施。但是，

儘管毒品處遇法庭並非學術研究或反思的產物，而是刑事司

法實務工作者有鑑於懲罰模式對毒品成癮處分之侷限後的

實驗產物，是一種「開放和逐步進化」的實驗機制，但這種

機制無疑地含有修復式正義之元素和特徵：如揚棄「懲罰」

之道德立論，以處遇為導向，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

處遇提供單位、假釋官（觀護人）等共組處遇團隊。此外，

其採個案管理模式運行，由社工為一個或一群案主協調整合

一切助益性的活動，強調服務協調（包含機構間合作）。個

案管理的內涵則是以有效能與有效率的方式統整、提供案主

所需要之服務，並要達到服務之連續性、促進服務之可近性

（accessible）與可責信（accountability）以及增進服務輸送

之效率等三個目的。因此，毒品處遇法庭可被視為修復式正

義的一種形式。

五、優勢導向之社會復歸策略與美好生活模式 
正向犯罪學強調個人優勢的培養，並提供改變的機

會，用以使人遠離犯罪與偏差（Shachaf-Friedman & Elisha, 

2024）。所謂優勢導向（strengths-based）方法，並非要控

制犯罪者，亦非單純地幫助犯罪者，而是將犯罪者視為有能

力與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者（Maruna & LeBel, 2015）。各

種優勢方案，如強化溝通能力、提供教育與就業訓練、體

育、藝術與社會技能之發展等，均強調個人、人際及社會相

處技巧，藉此使參與者能獲得較健康良好的生活型態，適應

社會生活而能禁絕偏差生活型態（Ronel & Segev, 2014）。

研究發現，透過產生希望、增加自尊、發展感恩、生活滿意

及增加互信與互敬等，可以有效降低犯罪者的再犯（Huynh 

et al., 2015）。找出犯罪者的優勢可以正確引導其能力發展

及資源方向，進而逐漸減少負向行為，亦可使更生人在面對

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仍可建立並保持改變的動力（Ronel & 

Elish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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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導向方法的一個良好例子就是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ves Model, GLM）。美好生活模式假設大多數人的基本需

求與期望大致相同，而犯罪行為的發生乃導因於缺乏內在

或外在條件，使犯罪者無法以利社會的方式追求生活價值

（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對於美好生活模

式而言，復歸的目標是賦予犯罪者足夠的知識、技能、機會

與資源，使其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滿足自身需求（Ward 

& Brown, 2004; 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因

此，美好生活模式能夠對應個人的興趣、能力與期望等，而

為一種正向的犯罪矯治觀（Chu & Ward, 2015）；同時，美

好生活模式可引導實務工作者為犯罪者量身訂做干預計畫，

幫助犯罪者獲得能力、增加優勢，進而使犯罪者得以符合社

會規範的方式實現有意義的個人目標，過上更好的生活，而

非僅是減少犯罪風險（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 

Willis & Ward, 2025）。

六、戒癮十二步驟

持續的支持對於成癮者的復元之旅相當重要（Ronel, 

2013），而在能提供持續支持的途徑中，戒毒無名會

（Narcotics Anonymous, NA） 與 戒 酒 無 名 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即為廣為人知的自助性團體。在戒毒無

名會與戒酒無名會中，成癮者將學習新的價值觀並實踐之

（Ronel, 2013），其所運用者乃「十二步驟」（12-Step），

即成癮者作為戒毒無名會與戒酒無名會成員所應遵循的步

驟（Henninger & Sung, 2014）6。

成癮者曾經認為飲酒、用藥盡在掌控之中，但事實並

非如此，因此認清或承認自己的無力感是戒癮的核心，亦

是復元的必要步驟（Chen & Gueta, 2015），相關研究亦發

現承認無力感能使成癮者產生正向情緒，有助於衝動管理

（Shavidze et al., 2024）。第一步驟坦承自身無能為力後，

第二步驟鼓勵成癮者相信更崇高的力量，當成癮者跌落谷

底、面臨困境時，仍擁有否極泰來的希望。第三步驟至第

七步驟與上蒼息息相關，其協助成癮者轉化以自我為中心

之品格相關缺點，將無私的品格納入生活中，並在與上蒼

親近的過程中遠離自我中心（Ronel, 1998），使成癮者得

以在靈性方面達成整合。第八步驟、第九步驟乃成癮者願

意向受自身過去行為所傷害之人提出補償與修復，勇於承

擔責任。此乃與補償（restitution）相關之步驟，代表成癮

者透過實際行動向他人表達懺悔（confession）及關係之回

復，以此整合過往在人際上之缺失（McCabe, 2015）。第

十步驟至第十二步驟則是「維持」（maintain）的步驟，成

6 戒毒無名會與戒酒無名會之十二步驟內容大致相同，差異在於戒

毒無名會使用「成癮」（addiction），戒酒無名會則使用「酒精」

（alcohol），如戒毒無名會之第一步驟為「我們承認自己對於成癮

無能為力，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失控。」，而戒酒無名會之第一步

驟為：「我們承認自己對於酒精無能為力，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失

控。」。十二步驟的詳細內容，請參照 Narcotics Anonymous（2008）
和 Alcoholics Anonymou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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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者專注於當下生活，並藉由此些步驟來持續進行靈性實

踐，同時持續信仰比自身更崇高之力量，避免未來再次陷

入成癮的深淵（Chen & Gueta, 2015），尤其第十二步驟展

現出成癮者對他人無條件的幫助與正向經驗的實現（Chen 

& Gueta, 2015; Ronel, 1998）。

透過十二步驟，成癮者將逐漸減少自我中心，並且更為

利他，使其願意關懷其他人，故十二步驟不僅為成癮者可逐

漸復元的重要過程，其中亦展現出正向因素的作用與對成癮

者的正向期許，而為正向犯罪學之實踐。目前，台灣有矯正

機關嘗試將戒癮十二步驟相關要素納入課程當中，希望以此

促使具酒癮議題之收容人得以覺察自身所處之情境，並增進

戒癮動機，進而下定決心做出改變（蔡宜璇，2025）。或許

未來其他矯正機關在面對具酒癮或藥癮議題之收容人時，可

考慮將戒癮十二步驟納入課程當中，作為協助收容人復元之

方法。

七、藥癮治療性社區

藥癮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 TC）7 是對於

藥癮之一種治療模式，以社區作為治療之主要方法，透過

改變居民之認同與生活型態等，進而使其得以復元並復歸

社會（De Leon, 2000, 2019; De Leon et al., 2021; Pagis et al., 

2025）。社區本身是藥癮者建立關係與進行活動之日常環

境，以幫助藥癮者復元與學習（De Leon, 2022; De Leon et 

al., 2021），此一環境鼓勵居民傾聽他人想法、誠實地表達

感受、於衝突中和平且理性地溝通、信任他人、肯定他人、

關心他人、為他人付出、表達感謝等，藉此使居民得建立

更為健康的關係（Harvey, 2023）。而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

對於居民的改變懷有希望，並對藥癮的復發採取樂觀態度，

社區的任務是在居民復發時提供正確的態度、支持以及適當

的干預，即可將此種復元路上之挫折轉化為正向學習經驗

（Perfas, 2012）。

對於藥癮者而言，接觸復元導向之社會網絡十分重要，

藥癮治療性社區即屬之，其提供認識復元價值觀之機會，並

於此環境中培養不用藥之自我意識，更使用藥者看見復元之

可能性，已復元之前居民亦願意在用藥者邁向復元之過程中

提供支持，社會支持與社會學習相互結合，進而形成「充滿

希望」之環境（Best，2019）。相關研究指出，社區中充滿

關懷的同儕與工作人員對於居民的復元有正向影響（Gueta 

et al., 2021; Harvey, 2023; Ronel et al., 2015；石嘉程，2024；

朱群芳等，2019），甚至藥癮治療性社區有助於居民減少自

我中心（Ronel et al., 2015；石嘉程，2024）。故藥癮治療

性社區是正向犯罪學的實踐：作為充滿希望的人本治療模

式，在認為人有改變潛能之前提下，對居民抱持開放、接納

與不放棄之態度，將重點置於居民本身之改變，且容許藥癮

者復發，從中可見正向犯罪學所強調對話、包容、接納之精

7 須注意的是，實務上使用「治療性社區」一詞者，包含針對精神疾

患者予以治療之治療性社區（Kennard & Haigh，2012）。而本文所

指之治療性社區，乃發軔於 1960 年代之美國的藥癮治療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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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此外，藥癮治療性社區試圖透過各種正向經驗，包括來

自居民之相互幫助、工作人員之關懷、完成工作之成就感

等，使居民於無藥、無暴力之環境中，達成正向之改變，此

與正向犯罪學試圖透過正向經驗帶來改變之方式不謀而合

（石嘉程，2024）。

伍、有關正向犯罪學之挑戰

雖然正向犯罪學強調個人成長、優勢、尊嚴及治療復歸

等，較不強調懲罰，吸引了相當的興趣與支持，但它仍在成

長形成與討論階段，難免有缺失與挑戰，現說明如下。

一、實證上仍顯脆弱，有待強化

除了修復式正義有較多的評估證據（如：統合分析）

支持（Bonett et al., 2025; Fulham et al., 2023; Sherman et al., 

2015），與傳統以證據為導向的犯罪學相比較，正向犯罪

學之實證支持證據仍屬有限，尤其是較缺乏縱貫性的追

蹤調查研究（longitudinal follow-up research）。Farrington

與 Hawkins（2019）曾以早期在 Boston 實施的 Cambridge-

Somerville 青少年犯罪預防方案為例，早期干預反而對樣本

未來健康、就業等產生不良影響，說明追蹤調查的重要性。

而在終止犯罪或復歸方案中，有些是根據零散的成功故事，

而非嚴謹、縱貫性的量化研究。例如，Ronel 等（2015）針

對一猶太治療性社區所進行的訪談研究發現，居民有自我整

合（self-integration）、心靈逐漸成長和諧、福祉感（well-

being）及情緒成熟等正向發展，但其樣本僅有 10 人。此外，

雖有研究肯定美好生活模式對於犯罪者之應用（如 Fortune, 

2018），但 Purvis 等（2011）對美好生活模式缺少強固證據

提出質疑，且認為該模式過於理想化，忽略了結構不平等的

影響。

二、 過度強調個人改變，忽略了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或
系統上的不平等

正向犯罪學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個人內在或意志的改變，

而較易忽略社會與結構性因素（對犯罪行為）的影響，如貧

窮、族群或其他系統性的不平等。又如，Nugent 與 Schinkel

（2016）訪談 9 名長期刑更生人和 5 名短期刑更生人，發

現無論長短期刑更生人均有「終止犯罪的痛苦」（pain of 

desistance），包括了孤獨的痛苦（pain of isolation）─為

了避免犯罪，常要遠離以往的朋友們；認同的痛苦（pain of 

identity）─為了避免犯罪，常須尋找就業機會，但前科

常使他們的機會流失，犯罪終止的願望也因此與現實扞格；

失望的痛苦（pain of hopelessness）─無法全然參與他們

想要的生活目標，因此漸失希望，只求存在而已。現實上，

終止犯罪、復歸社會必須要能克服這些痛苦與就業、住宅等

障礙，並不全然的歡愉或正向。Wakeling（2022）訪談 6 位

性犯罪更生人指出，終止犯罪並非線性發展或一蹴可幾，而

是充滿了挫敗，若要避免再犯，則需要長存的結構性支持，

包括技能發展、社會接納等。

正向犯罪學的意義、特徵與應用

94 95

第 43期 2026年 4月
Criminal  Policies  and Crime Prevention
刑事政策    犯罪防治研究與



但最近 Shachaf-Friedman 與 Elisha（2024）的研究指出，

只要給予機會，犯罪者能夠也願意改善自己，透過賠償損害

和接受治療等作為，以回應社會的接納和人道化處遇方式。

三、缺少理論之嚴謹度及明確度

正向犯罪學並非統一而一致的理論架構，主要是從不同

學科摘取能促進犯罪終止或社會復歸的正向元素，而為不同

學科、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間共通對話的基礎，但也因此於

概念上顯得較模糊而缺少明確度。且常以寬恕、道歉、靈性

發展及美好生活等為處遇元素，忽略了社會系統性的不平等

或偏見對行為的影響。

四、有時對被害者需求的邊緣化

正向犯罪學較專注於犯罪者的矯治，因此，有時對被害

者的需求或關注度較不足，甚至有可能疏離了被害者，或對

被害者所受傷害缺少討論，從而易於輕看或削弱被害者的傷

害經驗。

五、對於某些高風險或傷害過於天真

儘管如 Shachaf-Friedman 與 Elisha（2024）指出，以修

復式正義方式處理嚴重犯罪仍較傳統方式顯得更為有效且

正向。然而，正向犯罪學可能會輕忽某些具暴力史的犯罪者

所造成的危險性，以同理或寬恕等為處遇優先而忽略大眾安

全，或忽略對被害者的影響，如此可能過於理想或天真。

六、實務運用上之侷限性

正向犯罪學的某些實務，如藥癮治療性社區、戒癮十二

步驟等方案早在各地被援引於成癮治療，但也須因各地文化

等方面的不同而進行修正。亦即，正向犯罪學的相關實務，

於應用上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模式，仍受不同文化、地

域或法律體系的限制，且須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例如，美國

的藥癮治療性社區相當注重藥癮者之自助與互助，大多由已

復元之前居民主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運作，然此等模式傳入

歐洲後開始納入專業工作者，打破原本全然自助之性質；此

外，該治療模式傳入其他國家後，開始兼容不同的宗教與文

化傳統，幫助藥癮者得以適應與接受，進而更穩定地邁向復

元（石嘉程，2024）。因此，正向犯罪學之相關實務需要針

對各地之文化、政策等而為相應之調整。此部分如何為之，

尤其是相關模式於台灣之引進與運用，實有賴相關實證研究

之分析與支持。

總而言之，雖然正向犯罪學對於矯治和復歸提供一條充

滿希望且人道化的願景，但它也須面對有關其理論清晰度、

實證支持及適應不同文化或地域等的挑戰。只有適切地回應

這些挑戰，正向犯罪學才能獲得更多、更廣大的支持。

陸、結論

根據矯正統計，台灣從 2020 年至 2024 年共 157,492 位

收容人出獄（刑滿出獄者 113,468 位；假釋出獄者 4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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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亦即每年平均約 31,498 人自監獄釋放（法務部統計

處，2025），人數如此眾多，可說是對於公共安全以及出獄

者成功社會復歸的巨大挑戰。但如更生人能成功復歸社會，

則可以相當程度降低再犯率並提升公共安全。面對社會復歸

的許多障礙，如就業、就學、家庭內及社會排斥等，刑事司

法工作者應將「社會復歸」列為矯正重點工作，瞭解其重

要概念及運作模式，而世界各國的趨勢亦復如此（Bazemore 

& Maruna, 2009）。

過往的犯罪學研究在理論上較關注負面「差異」與「特

徵」，在政策與執行上則較著重「排除」、「懲罰」與「標

籤」等，正向犯罪學則較為關注正向「優勢」、「融合」、

「幸福」與「關懷」等，為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開啟一嶄

新的觀點與領域，是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新綠洲（許春金，

2022）。正向犯罪學撇除犯罪決定論的色彩，樂觀地認為只

要有適當的條件，人就有改變、復歸的可能，是一種「希望」

的典範，並採用獨特而具創造性的概念架構，有助於犯罪者

復歸與社會整合之過程。冀望正向犯罪學的補充能使犯罪學

的視野更為寬廣與深入，為犯罪預防與犯罪者之社會復歸做

出更好的貢獻，從而有益於社會整合。

但應注意，正向犯罪學並非要人們忽略造成犯罪的原

因以及犯罪所帶來的痛苦，而是更具前瞻性與未來性，將目

光延伸至如何透過正向要素使更生人能順利復歸社會，社會

也能變得更為美好。此外，正向觀點在當前犯罪學領域中

仍未獲足夠的重視，台灣有關於正向犯罪學之研究仍是相當

缺乏，相關研究及創新仍有待努力，如正向被害者學、正向

刑事司法的研究等。尤其，犯罪者回到社會的過程將面臨重

重挑戰（如：汙名化），故終止不僅是犯罪者個人層面的改

變，更有賴於社會提供復歸的實質機會（Petrich et al., 2022; 

Suzuki et al., 2025），社會對此責無旁貸。

Maruna 與 LeBel（2015）指出，早在 1957 年美國修復

式正義的先驅 Albert Eglash 即已形成有別於傳統模式的「以

創意性或個人優勢為基礎的修復式社會復歸策略」（creative 

or strength-based restorative approach to reentry），而有以下

特徵：（1）是一個有建設性、有創造性又沒有限制、有生

產性的活動；（2）是受到引導、但自我決定的行為；（3）

以團體為基礎、互相支持的優勢特徵。Maruna 與 LeBel

（2015）形容更生人對被害者之創造性、生產性的賠償或修

復活動是正義的實踐，但這也只是復歸社會的第一哩路。第

一哩路是處罰、賠償或贖罪，但犯罪者不會因此變得更好，

只有在完成第二哩路才能恢復善意與和諧。第二哩路的例子

是要讓曾犯錯的人提供幫助給他人，使他們不要再入獄。透

過成為一個專業的前在監者（因為我進過監獄，我有資格幫

助別人），或者是一個受過傷害的治療師角色（因為我曾受

過創傷現已痊癒，所謂的 wounded healer），而能分享自己

的經驗、智慧與希望，以協助那些仍在復歸道路的更生人，

這是社會復歸的第二哩路。最後，由正在復元路上許多受過

傷的療癒者所組成的自我幫助團體（如前述的戒酒無名會、

戒毒無名會等），這些志願者們可以產生「一種歸屬感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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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精神」，分享經驗、力量及希望，這是社會復歸的第三哩

路。因此，社會應提供犯罪者復歸社會的另一次機會，個人

獨力難克服這許多困難。

最後，人們可以以正向犯罪學的概念架構為起點，努力

創造一個轉型而有希望的社會願景，同時能改變他人的生命

歷程，豐富眾人的生命和社會，其貢獻可包括社會融合、同

理、轉變、修復和心靈的提升等。正向犯罪學探討如何藉著

包容、關懷而成長，如何尋找優點、強項，並且加以擴充，

而不是只尋找弱點並加以修補。它是一個開創性過程，將障

礙變成機會，終使韌性成長。因為，負傷治癒者（wounded 

healers）最重要事情並不是他們是受傷的（負面），而是他

們是治癒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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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聲音被聽見」： 
司法詢問員制度如何促進 
弱勢者之司法近用權？ 
―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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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司法詢問員之歷史源

起

二、 聯合國對司法近用權

的宣示

三、 我國司法詢問員制度

之源起及沿革

貳、 各國司法中介人制度探
討

一、 英國的註冊中介人 
（Registered 
Intermediaries, RI）

二、 紐西蘭的溝通協助員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CA）

三、 南非的中介人服務 
（Intermediary 
Service）

四、 美國佛蒙特州的

溝通支援專家

（Communication 
Support Specialists）

五、 各國制度與我國的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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